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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華大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紀錄 
壹、 會議時間：111年 03月 21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3:00 

貳、 開會地點：成均館 C334 

參、 出席人員：如開會通知單 

肆、 主席：林聰明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石燕儒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 

1.感謝各單位協助讓本次校慶活動順利圓滿成功，受到各界肯定。  

2.校慶當天於正行中心舉辦鼓王盃活動，參賽隊伍中有一位秀林國小校

長為 COVID-19 確診者，若同仁對於自身健康有疑慮可以立即至慈濟

醫院檢測。 

陸、  上次會議(111年 02月 21日)決議事項： 

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

1 
通過「南華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

法」，修正案。 

學生事務處： 

已於111年3月14日公告於學生事務處網頁。 

2 
通過「南華大學學生獎懲委員會

設置要點」，修正案。 

學生事務處： 

已於111年3月14日公告於學生事務處網頁。 

3 
通過「資訊指導委員會設置辦法」

修正案。 

資訊中心： 

已於111年3月14日公告於資訊中心網頁。 

4 
新訂「南華大學受理藝術品捐贈要

點」。 

藝術文化研究中心： 

1. 已於111年3月16日公告於藝術文化研究中

心網頁。 

2. 另行會同相關單位研擬受贈藝術品之典藏

管理要點 

5 
新訂「南華大學增設與調整教學

單位辦法」。 

校務及研究發展處： 

已於111年3月16日公告於校務及研究發展處網

頁。 

決議：洽悉，准予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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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 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

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
案由：修訂「南華大學計畫專案助理人員約用要點」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 配合本校執行非政府機構委託案約用專案助理人員等之需要，修訂

「南華大學政府機構計畫專案助理人員約用要點」名稱及條文內容，

並增列薪資支給基準、考核規定等。 

二、 本修訂案中「專案助理人員薪資支給基準」係參照本校「支領科技部

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工作酬金標準」，以供各單位參照求其待遇之

一致性，惟如計畫委託單位另訂有薪資給與標準者，得從其規定，或

委託單位同意在人事費總額不變情形下，計畫主持人得依專案助理人

員擔任工作繁簡程度、責任輕重及應具備之知能條件，自行議定、調

整之，但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基本工資。 

三、 本案之條文修訂對照表、修訂後條文、專案助理人員薪資支給基準表、

考核表如附。 

決議： 

一、第四點第五項修正為： 

計畫委託單位另訂有薪資給與標準者，得從其規定;或委託單位以

公文、合約或其他佐證文件同意在人事費總額不變情形下，計畫主

持人得依專案助理人員擔任工作繁簡程度、責任輕重及應具備之知

能條件，自行議定、調整之，但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基本工

資。 

二、原「南華大學計畫全職專案助理人員薪資支給基準表」備註第四

點調整至「南華大學計畫專案助理人員約用要點」第四點第五

項。 

三、修正後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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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二 

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

案由：本校 111 學年度行事曆（稿）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111 年 3 月 11 日召開「111 學年度行事曆單位協調會議」，業經學生

事務處、就學處、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、人事室、秘書室、國際及

兩岸交流處、圖書館、體育中心、總務處保管組討論協調通過，公告

之版本僅為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。  

二、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行事曆，俟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 112 年行事

曆後，調整放假及補行上班日，再提送行政會議。 

三、依據教務部來文臺教高(一)字第 1110007615A 號，配合中央選舉委員

會定於 111 年 11 月 26 日（星期六）舉行「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

投票」，勿安排其他活動，以免影響師生權益。 

四、111 學年度行事曆（稿），如附件 1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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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三 

提案單位：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

案由：修訂「南華大學校務及研究發展處辦事細則」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因系所評鑑總籌單位歸屬教務處，故將評鑑服務組職掌內容刪除系所評

鑑相關業務，並增列統籌世界大學相關排名事項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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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四 

提案單位：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

案由：提請再度修正本校「南華大學外國學生招生規定」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 111 年 2 月 24 日臺教文(五)字第 1110019343 號函，建議修

正本校外國學生招生規定，詳參附件一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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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各單位重點業務報告：(略) 

 

壹拾、 臨時動議 

 

壹拾壹、 主席結論 

一、 本校近期榮獲多項獎項，成績卓越， 

(一) 總務處獲經濟部水利署頒發「110年節約用水績優單位」。 

(二) 2022第三屆《遠見》USR大學社會責任獎/獲得在地共融組楷

模獎。 

(三) 國家圖書館於 3 月 28日舉行「111 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發布

會」，南華大學學位論文囊括私立大學組四項大獎，包含學位論

文傳播獎-全文授權率第一名、學位論文開放獎-全文被下載率

第一名、學位論文開放獎-全文被下載數第三名，以及學位論文

資源貢獻獎第三名。此外，今年更首度獲得期刊長期傳播獎-傳

播學門第五名，南華大學共抱回五項大獎。 

二、 藝術學院院長建議： 

(一) 最近有收到一封財金系學生 E-MAIL給一級主管之電子郵件，為

何學生能取得主管的帳號。 

(二) 建議本校的自然之美應該多呈現與本校的網頁中。 

校長指示： 

(一) 主管 E-MAIL為公開資訊，因此學生能查詢主管電子郵件信箱，

此案件應特別組成小組以不偏不倚方式謹慎處理。 

(二) 本校的自然環境之美應呈現於本校網頁，由秘書室協助處理。 

(三) 吳清基部長建議本校要加強提升得獎及辦學績效於入口網站(例

如 GOOGLE、奇摩)能見度，以及招生相關網頁(例如大學問)曝光

率，請秘書室提供本校相關得獎及績效資料，由資訊中心技術支

援。大學問的文稿內容由秘書室及就學處協調處理。 

(四) 3 月 22 日為 111 學年度繁星推薦放榜，請各系能多注意聯繫報

到狀況，3 月 26 日(六)繁星親師座談會，此活動會影響新生、

家長及個人申請考生報名及報到狀況，請各系多注意協助。 

 

壹拾貳、 散會(17:00) 


